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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聖火，YES！統戰魔火，

NO！ 
 

●胡文輝／自由時報副總編輯 

 
 
 

  中國與台灣為了2008年北京奧運聖火傳遞路線問題，枱面上的交手，今年至少就有

兩大回合，枱面下的交手，更是難以計數，中國藉聖火來台議題對台統戰，其操作諸如

兩手策略，兩種面目，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把統戰工作做到台灣島內，種種

手法簡直就是中國對台統戰手法的示範演練，所幸，我方政府步步為營，堅守台灣尊嚴

的最後防線，沒有被中國攻破。 

  奧運聖火本就歸屬於國際奧會，中國北京市雖然是2008年奧運主辦城市，但是，奧

運聖火並不是中國的，如果，中國把體育歸體育，奧運聖火是和平的象徵，北京奧運聖

火在全球傳遞過程中，繞經台灣，也是體壇一番盛事，且有助於台灣與中國兩國民間交

流及相互好感；但是，中國當局卻把奧運聖火霸住做為統戰工具，把原是白璧無瑕的

「奧運聖火」，政治污染加上黑色光環成為「統戰魔火」。 

  中國藉2008年奧運謀取政治利益的意圖是全球性的，就是藉機宣揚「大國崛起」，

藉奧運的和平象徵，為自己塗脂抹粉，並披上和平的外衣，假扮「和平崛起」，藉著聖

火傳遞對台灣的統戰，應該只是其全球統戰中的一項，但因操作粗魯，手法拙劣，引起

台灣政府與人民反彈，反而刺破了中國粉飾和平崛起的假面目。 

  其實，除了台灣與中國對奧運聖火傳遞有「主權之爭」，全世界關心人權人士及團

體，還與中國當局有「人權之爭」，由於中國人權紀錄太差，在爭取主辦奧運時，曾對

各國及世界各人權團體承諾改善人權，卻至今不但沒有做到，為了維持奧運前的穩定假

象，反而變本加厲鎮壓人民，來自全球的三百五十多個人權團體及無國界組織，因而在

北京奧運聖火明年3月底開始傳遞之前，提前展開「人權聖火」全球巡迴傳遞活動，獲得

全球不少知名藝文大師，演藝明星，重要企業家，以及運動員、醫師、律師、學者等等

支持，這對原欲藉奧運聖火傳遞宣揚「大國崛起」國威的中國政府，已形成極大的壓

力，形成「人權聖火」對抗「北京聖火」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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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聖火更照見了中國實在愧對於奧運那把光明之火，原先對抗議不理不睬的中國

當局，眼看抗議聲浪愈來愈大，於是不得不釋放一些被非法關押的新聞記者及專業人員

和異議人士，就是為了緩解壓力，並製造中國人權正在改善的形象。 

  台灣與中國的聖火傳遞之爭，中國原先也擺出吃人夠夠的態度，一付「聖火到台

灣」形同「聖旨到台灣」的樣子，經我方抗議並力爭，才就境外一詞上妥協，不過卻又

使出「奧步」想偷雞，限制台灣的國旗不能出現在聖火路線，引發台灣人民更大的反

彈，中國偷雞不成反而可能蝕把米，聖火來台的統戰利益，對中國而言已愈來愈不合

算，目前看來，中國最可能的處理方式是，乾脆順勢一拍兩散，破局了事，聖火不來

了，責任則全推給台灣，反正在台灣並不缺乏中國的傳聲筒媒體，以及政客名嘴打手，

可以幫中國批台灣；或者，中國將不宣布破局，但暫時不再談了，等明年台灣的選舉，

泛藍如果勝選，再國共合謀一起搞聖火統戰。 

  回顧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聖火交手，可從2006年底算起，當時，中國藉著北京奧運聖

火傳遞拉高姿態，擺出一副「願者上鈎」的樣子，台灣一些以親泛藍的中華奧會等體育

界人士，主動穿梭兩岸，遊說迎聖火來台灣繞境，這對中國當局而言，台灣有人自動上

鈎，聖火傳遞的條件就可由中方來開，在台灣方面，也有政府高層被遊走藍綠的體育界

人士說動，認為可以去北京接頭聖火來台之事，於是，有人就拿著雞毛當令箭，去與北

京方面談判，還簽了一份喪權辱國的草約，因而引發聖火攻防戲碼。 

  前面說過，如果真的能「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奧運歸奧運，中國歸中

國」，那麼，聖火來台也是美事一件。不過，從中國對聖火傳遞路線的規劃，名稱上稱

台灣為中國台北或中國台灣，以及對迎聖火時嚴禁我國的國旗國徽及國歌出現時，中國

方面藉聖火統戰台灣，把台灣矮化為其一省的陰謀，實彰彰明甚。 

  首先，聖火規劃路線的統戰陰謀，中國奧會規劃在亞洲的聖火傳遞順序是曼谷（泰

國）－吉隆坡（馬來西亞）－雅加達（印尼）－坎培拉（澳）－長野（日本）－首爾

（南韓）－平壤（北韓）－胡志明市（越南）－台北－香港－澳門－中國境內各城市。

這項路線從澳洲直飛日本，再經南北韓，卻又南繞到越南胡志明市，再飛來台北－香

港，故意繞了一大一小兩個圈子，無非是搞小動作，要把台北－香港－澳門－中國境內

各城市連成一線，透過聖火傳遞路線，製造從台北起聖火就進入中國國境，台灣是中國

一部分的假象。 

  這個路線在2007年4月正式曝光，繞圈子企圖把台灣圈入中國的伎倆，被一眼看穿。

我方見招拆招，以「第三國進，第四國出」因應，希望聖火走順路，不必繞圈子，可從

澳洲經台灣到日韓，或日韓經台灣再到越南，再進入中國境內。當時中國方面堅持照原

訂路線進行，不接受台灣的務實修正方案，雙方的4月協商因而破局未成，並未正式簽署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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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從這項路線規劃暗藏政治意圖來看，中國方面奧步處處，雖令人防不勝防，但也

顯示其主事者的格局太小，只會搞這種不入流的小陰謀小伎倆，統戰不成，還讓台灣人

民反感，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第二，在名稱上矮化台灣，泡製台灣附屬於中國的假象，今年4月間，北京奧組委執

行副主席蔣效愚，藉國際記者會宣布2008年奧運聖火全球傳遞路線的盛大場合，聲稱北

京奧運聖火，將前往「五大洲十九個國家的十九個城市」，和「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

地區」，他還特別說明，台北、香港、澳門是「境外路線」，但不是「國際路線」。依

中國這項說法，台灣被列為中國一部分，與香港及澳門地位相同。中國的奧會官員及官

方媒體，更是開口閉口就是中國台灣、中國台北。 

  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認為，中國方面在路線上及名稱上搞政治小動作，我方不能接受

這種矮化國格尊嚴的條件，中國方面卻惡人先告狀，指責片面毀約，在台灣的統派國民

黨及親民黨，還有統派平面及電子媒體，竟無視於台灣的主權國格被矮化，以及中國藉

聖火傳遞搞政治統戰的包藏禍心，簡直把北京的「統戰魔火」當做「祖國聖旨」般迎

接，竟一面倒的呼應中國，批判台灣政府政治介入體育。馬英九藉機大罵民進黨政府對

自己沒信心，國民黨立院黨團除了附和大罵，並由奧運銀牌國手立委黃志雄發動「網路

公民投票迎聖火」活動，批判民進黨政府阻撓聖火，國民黨智庫國策會也發動泛藍統派

學者發表文章圍剿民進黨政府，國民黨主政的北市府，郝龍斌市長更擺出要爭跑北京聖

火第一棒，種種醜態不一而足。 

  眼看在中國與泛藍合謀之下，「迎聖火」竟變成「迎中國」，台灣主體意識堅定的

人士趕緊跳出來聲援民進黨政府，堅持台灣主權絕不能讓步，絕不能「迎了聖火，失了

國格」，總算挺住了台灣國格主權的底線，沒有被假奧運聖火之名的中國統戰魔火攻

陷。 

  不過，中國對聖火統戰攻勢並未忘情，台灣也有一些人一頭熱，雙方喬了幾個月，8

月到9月間，中國方面在聖火路線上並未改變，但在表述上改口，把原來的「五大洲十九

個城市，和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說法，改為「境外二十二個城市，台北市為境

外城市之一」。 

  這種表述方式，其實接近所謂的「一個聖火，各自表述」，台北被列為「境外城

市」，雖留下我方可以解釋的模糊空間，不過，所謂「境外」也包括香港及澳門，而香

港奧會並不屬於中國奧會，澳門奧會則只有部分屬於中國奧會，因此，中國奧會所稱的

「境外」，其實仍屬中國的「國內」。因此，這種文字表述遊戲，台灣可說是在萬分委

屈之下，勉強可以接受的最低標準。 

  但是，就在9月初，台灣與中國要簽署聖火協議的前夕，中國方面得寸進尺又橫生枝

節，提出附帶要求，即在聖火來台傳遞場合，不能出現我國國旗、國徽，也不能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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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禁條款」，並稱這是依「奧會模式」，這種無理的附帶要求，擺明了就是吃人夠

夠、欺我太甚，台灣政府當然拒絕簽署。 

  中國對台灣現在所用的國旗、國徽、國歌做出「三禁」，卻使泛藍陣營意外被中國

重重的打了三大耳光，因為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青天白日國徽及國歌，都

是泛藍的神主牌，還對台灣人民宣稱，這些都是緩和兩岸緊張的保台利器，藉此反對綠

營推動的制憲正名改國號，沒想到中國竟藉著聖火來台，要執行三禁，讓中華民國旗徽

歌全都消失不見。 

  只見，從4月起到8月底，一路大罵民進黨政府政治黑手干預體育，阻礙聖火來台的

泛藍陣營，這回卻對中國反彈激烈，馬英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台北市長任內，每

當中國的球隊來台比賽，中國都無理的要求擴張解釋奧會規定，現場不得出現我國國

旗，但是馬大市長對中國無理要求都軟趴趴的，屁都不敢放一個，北市府的警察還奉令

執行禁止民眾帶國旗進場的禁令，現在，馬要選總統了，就一反常態嗆中國，稱北京奧

運聖火來台他要帶大面國旗去迎接云云，這跟本就是嘴硬屁股軟，因為，馬英九如果真

的那麼護中華民國，如果真的敢嗆中國，那麼，當初在北市長任內，就不但不應發生北

市員警執行國旗禁令情事，馬市長反而應下令北市警察，保護人民自發性帶國旗進場的

權利，但是，馬英九當初有這樣做嗎？當初手握公權力卻不敢做，現在為了搶選票卻大

聲嚷嚷，所謂護國格尊嚴的說法，根本就是「大放馬屁」！ 

  聖火來不來台不算是大事，台灣國格尊嚴則是大事，千萬不能因小失大。◆ 


